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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华侨管理区管委会: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生猪产品市场流通监管，维护市场流通经营秩序，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消费需求，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促进我市生猪产品市场流通服务便利化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落实生猪产品流通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生猪

屠宰管理条例》《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屠宰检

疫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政策，加大宣传贯彻力度，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全

方位的生猪产品流通政策宣传培训和指导服务；严格生猪产品市场准入制度，规范流

通经营行为，切实提升政策执行力，创建开放、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流通环境，促

进生猪产品合理、高效流通，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的氛围，构建我市生猪产品市场大流

通格局。

二、加强生猪产品市场监管，落实检验检疫互通互认。各地要切实履行属地监管

职责，强化生猪屠宰监管，督促生猪屠宰企业落实质量安全责任。要严格执行市场主

体准入制度，市场主办方要严格查验生猪产品“两证两章”（即具备动物产品检疫合

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加盖检疫验讫印章、肉品品质检验验讫印章），上

市的生猪产品必须同时具备“两证两章”，同时符合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标

准要求，保障肉品卫生质量安全，严格落实合格肉品“两证两章”互通互认政策。

三、落实生猪产品流通措施，促进市场有序流通。各地要认真落实国家“调猪”

改“调肉”政策要求，促进生猪产品产销衔接，保障我市生猪产品供应充足。要严格

落实《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屠宰检疫有关工

作的通知》（农办牧〔2022〕31 号）规定，对到达目的地后分销的畜禽产品,不再重复

出证，分销肉品凭企业开具的分销凭证和出屠宰厂（场）时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复印件（加盖企业印章）、《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印章）即可流通，

破除我市生猪产品市场销售的区域分割和市场壁垒。

四、规范生猪执法监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各地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坚

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依法维护消费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要严格遵守行政执法纪律，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增强法律意识、规矩意识，强化底线思维、红线意识，着



力打造干净纯洁、一心为民的行政执法队伍；要推行文明执法、严格执法，加大市场

巡查检查力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严查严处生猪私屠滥宰行为，杜绝私屠滥宰不合格生猪产品上市，真正让人民群众

吃上放心肉，保障市场生猪产品的食品安全。

五、公开透明规范经营，促进公平竞争氛围。各地要及时公布辖区内主要农贸市

场和肉联厂（场）经营地址、联系人电话以及政府监管部门投诉电话信息等；要加强

对生猪产品批发环节经营行为监管，及时约谈辖区内屠宰企业，督促生猪屠宰企业落

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公平诚信经营，不断创新生产经营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减

少生猪产品中间批发环节，降低生产成本，合理降低批发销售价格，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更多的实惠。强化引导市场生猪产品经营户严格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遵循市场规律，合理科学定价，不得有价格垄断、价格欺

诈、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鼓励经营户拓宽生猪产品合法进货渠道，共同维护市场生

猪产品价格和流通秩序，形成良性的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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